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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函
地址：36046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
聯絡人：何文婷
電話：037-559955
傳真：037-559974
電子郵件：hulala@ems.miaoli.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通霄鎮通霄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務字第115001327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學校處理教職員工校園性別事件，請確依規積極辦理

及周知所屬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5年1月15日臺教學(三)字第1150000652A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按性平法第21條第3項規定：「學校應積極推動校園性別事

件之防治教育，以提升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及學

生尊重他人與自己性或身體自主之知能，每年定期舉辦校

園性別事件防治之教育宣導活動，並評鑑其實施成

效。」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請學校務必強化所屬人員對法定程序的理解，並依性平法

第40條規定及其相關法規落實辦理，不得以私下金錢和解

或任何未循法定行政程序之方式處理校園性別事件。

正本：本縣各高級中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 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特教科、本府教育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